臺北醫學大學專任職員在職進修申請表暨保證書

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
	單位
	
	姓    名
	
	性別
	

	職別
	
	出生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學歷
	
	到校年月
	   年    月    日，年資共計     年

	申請類別
	□初次進修申請：進修期間自   年   月   日 起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止
(申請項目：□帶職帶薪 □留職停薪 □留職留薪)

	
	□延長進修申請自   年   月   日 起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止
  (原核定進修期間 自  年  月  日 起至  年  月  日  止，共   年   月)

	
	□休學：自  年  月  日 起至  年  月  日  止，共   年   月

  (原核定進修期間 自  年  月  日 起至  年  月  日  止，共   年   月)

	
	□更改申請項目□帶職帶薪 □留職停薪 □留職留薪
  (原核定申請項目為 □帶職帶薪    □留職停薪    □留職留薪)

	進修類別
	□博士班   □碩士班   □其他            
	進修

學校
	

	進修時間
	□白天   □晚上及假日   □停止進修
	進修

系所
	

	職務

代理人
	
	經費

補助
	□無   □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保

薦

意

見
	二級主管：
	一級主管：

	保證

事項
	1、進修期間，決不延誤本職教學、研究，及有關工作，若查核確有違誤教學及工作，無條件『休學』或離職。
2、進修期滿須依本校教職員工進修辦法履行義務，如有違背願依該辦法規定賠償。

	保

證

人
	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商號名稱或

現職單位與職稱
	
	與被保人關係
	
	簽名

蓋章
	

	
	詳細地址
	
	聯絡電話
	(日)：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

	
	進修人員若有違反「臺北醫學大學教職員進修辦法」相關法規之情事，保證人願負該條文所訂定之罰款，並放棄民法之先訴抗辯權。

	人力資源處
	
	副

校

長
	
	校

長
	


